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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1219 号

申请人：陈伟能，男，汉族，1995 年 6 月 17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东省普宁市。

委托代理人：王建宇，男，广东公忠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利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新港西路 82 号自编 E-1 区 E1051、E1052 展厅。

法定代表人：黄阿利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廖海林，男，北京市盈科（广州）律师事务

所律师。

申请人陈伟能与被申请人广州利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关于

确认劳动关系、经济补偿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

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王建宇和被申请人的委

托代理人廖海林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2 年 6 月 30 日至 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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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2 月 21 日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

6 月 30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1 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

资 60500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未缴纳社保经济补偿金

8250 元；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6 月 30 日至 2023

年 12 月 21 日加班费 89748.69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我单位本就处于停业状态并于 2022 年 7 月

15 日退出了注册地址的展厅，我单位并未招聘申请人，亦从未

与申请人签署过任何文件，与申请人无任何往来，申请人在仲

裁申请书中自述在我单位注册地址工作与事实不符。据了解，

申请人是多个案外自然人的临时性帮工，其并无固定工作，其

在向不同自然人提供工作成果后，向各个自然人收取报酬。申

请人与我单位没有从属性，不受我单位的劳动管理，未从事我

单位安排的劳动，我单位亦从未与申请人协商过工作岗位、工

作内容、工作要求、工资福利待遇、劳动条件等内容，申请人

与我单位之间根本不满足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，不存在所谓的

劳动关系，申请人所述内容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，其仲裁请求

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依法应当全部驳回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于 2022 年 6 月

30 日入职被申请人，任职期间主要根据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

黄阿利、监事黄某某的安排为被申请人在中大市场寻找与样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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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似的面料，约定月休 1 天，工资标准 5500 元/月，工资通过

黄某某的个人微信转账发放，其于 2023 年 12 月 20 日离职。申

请人举证了如下证据拟证明其上述主张：1.微信聊天记录，其

中与黄阿利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黄阿利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下

午 13 时 07 分告知申请人“从 5500 做起，9 点半到 7 点、休一

天”并询问申请人是否可以接受，申请人回复可以，黄阿利随

即让申请人第二天上班，同时告知申请人很快要搬了；与黄某

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就打卡、休息休假、工资发放、拿

色卡等问题进行沟通；“外部，（心形符号）面料拿货拿单 3”

微信群显示群内成员包含申请人、黄阿利、黄某某等人，群公

告载明“今天开始，外部工作要调整一下，发布任务后负责的

人要引用信息回复，然后完成后再群里引用回复已完成，碰到

急事会直接@先处理，另外有事不要私下交代…”的内容以及申

请人根据群内其他成员的指示到指定地点拉货的记录。2.转账

记录，显示黄某某自 2022 年 8 月起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逐月向

申请人转账款项，金额在 5000 元至 8000 元之间不等。被申请

人对转账记录予以确认，经申请人当庭出示微信聊天记录的原

始载体予被申请人核对后，被申请人确认微信聊天记录原始载

体显示的内容与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内容一致，同时主张申请人

与其单位不存在任何关系，其单位并无招用申请人，黄某某向

申请人转账发放工资的行为与其单位无关，黄某某非代其单位

向申请人发放工资。被申请人举证了《终止协议》、微信聊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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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录拟证明其单位上述主张，其中《终止协议》显示黄阿利于

2022 年 7 月 10 日与案外人签署了终止双方于 2021 年 6 月 10

日签署的租赁合同（承租地点：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82 号广

州轻纺交易园内 E 区第一层 E1051、E1052 位的展厅）；微信聊

天记录显示申请人与案外人有就提货等内容进行沟通以及申请

人与案外人的转账记录。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上述证据均不予确

认，仅确认“阿能”是其工作时间使用的微信号，且其工作内

容需要在市场上走动，与案外人有转账是正常行为。另查，申

请人工资发放情况依次为：7433 元（2022 年 6 月 30 日至 8 月

15 日工资）、5683 元（2022 年 8 月 16 日至 9 月 15 日工资）、

5683 元（2022 年 9 月 16 日至 10 月 15 日工资）、0 元（2022

年 10 月 16 日至 11 月 15 日工资）、3667 元（2022 年 11 月 16

日至 12 月 15 日工资）、5000 元（2022 年 12 月 16 日至 2023

年 2 月 15 日工资）、8617 元（2023 年 2 月 16 日至 3 月 15 日

工资）、5500 元（2023 年 3 月 16 日至 4 月 15 日工资）、5683

元（2023 年 4 月 16 日至 5 月 15 日工资）、5500 元（2023 年 5

月 16 日至 6 月 15 日工资）、5500 元（2023 年 6 月 16 日至 7

月 15 日工资）、5683 元（2023 年 7 月 16 日至 8 月 15 日工资）、

5500 元（2023 年 8 月 16 日至 9 月 15 日工资）、5500 元（2023

年 9 月 16 日至 10 月 15 日工资）、5316 元（2023 年 10 月 16

日至 11 月 15 日工资）、5500 元（2023 年 11 月 16 日至 12 月

15 日工资）、916 元（2023 年 12 月 16 日至 12 月 20 日工资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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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某某为被申请人的监事，被申请人的经营范围为针织品及原

料批发、服装批发、服装辅料批发、服装零售、服装辅料零售

等。本委认为，劳动关系是指双方当事人通过合意由劳动者一

方提供劳动、用人单位一方给付报酬所形成的具有经济、人身

从属性的权利义务关系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是依法成立的有限

责任公司，具备合法的用工主体资格，而申请人亦是符合法定

劳动年龄、具备履行劳动合同义务相应行为能力的自然人。申

请人从事的工作属于被申请人的业务组成部分，在职期间需要

根据被申请人的指示进行工作，并由被申请人的监事黄某某按

月向其支付工作报酬，双方形成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

征，被申请人举证的《终止协议》、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尚不

足以推翻申请人上述证据以及双方构成劳动关系的用工事实。

基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管理义务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入职

时间、离职时间负有举证责任，现被申请人未履行该举证责任，

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故本委对申请人主张的入职时间

和离职时间均予以采纳，并据此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2

年 6 月 30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0 日存在劳动关系。申请人要求

确认与被申请人在 2023 年 12 月 21 日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，与

事实不符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加班费问题。庭审中，申请人表示按照法律规定

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40 小时，据此主张，被申请人应向其支付

相应的工作日延长和休息日加班费。申请人还主张其 2022 年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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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0 日、2022 年 10 月 1 日、2023 年 1 月 1 日、2023 年 4 月 5

日、2023 年 5 月 1 日、2023 年 9 月 29 日、2023 年 10 月 1 日

均为正常上班，被申请人并未按照法律规定支付上述期间的法

定节假日加班费。申请人向本委提交了其与黄某某的微信聊天

记录和打卡记录拟证明其上述主张，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黄某某

2023 年 9 月至 12 月期间向申请人发送打卡记录，打卡记录未

显示申请人 2022 年 9 月 10 日、2022 年 10 月 1 日、2023 年 1

月 1 日、2023 年 4 月 5 日、2023 年 5 月 1 日、2023 年 9 月 29

日、2023 年 10 月 1 日有打卡记录。被申请人对上述证据予以

确认。本委认为，依上述查明之事实可知，申请人月休 1 天，

每天工作时间为 9 时 30 分至 19 时，其实行的是不同于标准工

时制的固定工时制度且劳动报酬固定的双固定（固定时间、固

定报酬）用工模式，且经折算后其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收入亦

不低于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，亦无证据显示申请人曾就上述工

资结算方式提出异议，故本委认定申请人每月工资收入中已经

包含全部工作时间（标准工作时间和休息日加班工作时间）内

的标准工资和休息日加班工资。因此，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

付其 2022 年 6月 30日至 2023 年 12月 21日工作日延长和休息

日加班费的请求，本委不予支持。对于法定节假日加班费，参

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

（一）》（法释〔2020〕26 号）第四十二条之规定，劳动者主

张加班费的，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。现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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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未就其主张 2022 年 9 月 10 日、2022 年 10 月 1 日、2023 年

1 月 1 日、2023 年 4 月 5 日、2023 年 5 月 1 日、2023 年 9 月

29 日、2023 年 10 月 1 日的加班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，申请

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故本委对申请人请求的上述期

间的法定节假日加班费不予支持。

三、关于二倍工资问题。被申请人没有与申请人签订劳动

合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十四条、第八十

二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六条、第七

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加倍支付申请人2022年7月30日至2023

年 6 月 28 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工资，并视为双方自 2023

年 6 月 29 日起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，因此，申请人要求被

申请人支付 2022 年 6 月 30 日至 2022 年 7 月 29 日、2023 年 6

月 29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1 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

请求，于法无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又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，鉴于申请人未能举

证证明其要求被申请人支付 2022 年 7 月 30 日至 2022 年 12 月

25 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之权利主张存在仲裁时效

中止或者中断之情形，故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上述期间未

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的请求，已经超过申请仲裁的一

年时效，本委亦不予支持。综上，被申请人应加倍支付申请人

2022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3 年 6 月 28 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

工资 31876.88 元〔（5000 元-5000 元÷62 天×10 天）+86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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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+5500 元+5683 元+5500 元+5500 元÷30 天×13 天〕。

四、关于经济补偿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系由于被申请人加

班、工作内容繁重、未缴纳社保和没有签订合同而离职，被申

请人对此应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。另查，申请人提交且经被申

请人确认的申请人与黄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，申请人于

2023 年 12 月 20 日告知黄某某“老板娘，我要离职了，你们每

个月工资都拖欠，而且社保也没有交，年终奖没有，加班费也

没有……”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

仲裁法》第六条的规定，申请人已对其主张的离职原因履行了

举证责任，现本案并无证据显示被申请人有为申请人缴纳社会

保险费，因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八

条、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

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7797.81 元〔（3667 元÷30 天×15 天

+5000 元+8617 元+5500 元+5683 元+5500 元+5500 元+5683 元

+5500 元+5500 元+5316 元+5500 元÷30 天×15 天）÷12 个月

×1.5 个月〕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四十四条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、第十四条、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

六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八十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

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、第二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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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七条，参照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

通知》（劳社部发[2005]12 号）第一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（法释〔2020〕

26 号）第四十二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2 年 6 月 30 日至 2023 年

12 月 20 日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加倍支

付申请人 2022 年 12月 26日至 2023 年 6月 28日未订立书面劳

动合同的工资 31876.88 元；

三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7797.81 元；

四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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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李文舒

二○二四年三月七日

书 记 员 易恬宇


